
附件 5：梅县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申办指引流程图

受理通过

到区民社局或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序号 1-18 材料参照有关范文下载填写,其中：

审核通过

申办机构达到设置标准要求

设立申请

已登记设立持有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的

提供复印件

名称审核；

开立临时存

款账户通知

书或企业名

称自主申报

告知书

（序号 2）

到银行办理
根据建筑面积不同到区住建

部门或有资质的消防技术服

务机构办理

到会计师事务所

办理

到区文广旅体局(艺术类和体育类)

或区科工商务局（科技类）办理

1、培训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

2、提交设施设备情况表

以上资料均需业务主管部门开具

专业审核意见书

（序号 8、10）

区教育局联合相

关部门实地考察

公告

法人登记

将序号 1-18 材料依顺序叠好提交到区

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窗口受理

颁发办学许可证

开办资金、注

册资本 有效

证明文件

（序号 6）

举办者（社会

组织）财务审

计报告和验

资报告

（序号 6）

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核

和验收文件

或消防安全

评 估 报 告

（序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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